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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 

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1999 年 8 月 30 日颁布 中

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21 号） 

第一章 总 则 

第一条 为了规范招标投标活动，保护国家利益、社会公共

利益和招标投标活动当事人的合法权益，提高经济效益，保证项

目质量，制定本法。 

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进行招标投标活动，适用本

法。 

第三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进行下列工程建设项目包括

项目的勘察、设计、施工、监理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的重要设备、

材料等的采购，必须进行招标： 

（一）大型基础设施、公用事业等关系社会公共利益、公众

安全的项目； 

（二）全部或者部分使用国有资金投资或者国家融资的项目； 

（三）使用国际组织或者外国政府贷款、援助资金的项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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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款所列项目的具体范围和规模标准，由国务院发展计划部

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订，报国务院批准。 

法律或者国务院对必须进行招标的其他项目的范围有规定的，

依照其规定。 

第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化

整为零或者以其他任何方式躲避招标。 

第五条 招标投标活动应当遵循公开、公平、公正和诚实信

用的原则。 

第六条 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，其招标投标活动不受地

区或者部门的限制。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违法限制或者排斥本地

区、本系统以外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参加投标，不得以任何方式

非法干扰招标投标活动。 

第七条 招标投标活动及其当事人应当接受依法实施的监督。 

有关行政监督部门依法对招标投标活动实施监督，依法查处

招标投标活动中的违法行为。 

对招标投标活动的行政监督及有关部门的具体职权划分，由

国务院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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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招 标 

第八条 招标人是依照本法规定提出招标项目、进行招标的

法人或者其他组织。 

第九条 招标项目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需要履行项目审批手续

的，应当先履行审批手续，取得批准。 

招标人应当有进行招标项目的相应资金或者资金来源已经落

实，并应当在招标文件中如实载明。 

第十条 招标分为公开招标和邀请招标。 

公开招标，是指招标人以招标公告的方式邀请不特定的法人

或者其他组织投标。 

邀请招标，是指招标人以投标邀请书的方式邀请特定的法人

或者其他组织投标。 

第十一条 国务院发展计划部门确定的国家重点项目和省、

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地方重点项目不适宜公开招标的，

经国务院发展计划部门或者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，

可以进行邀请招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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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 招标人有权自行选择招标代理机构，委托其办理

招标事宜。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为招标人指定招标代

理机构。 

招标人具有编制招标文件和组织评标能力的，可以自行办理

招标事宜。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强制其委托招标代理机构办理招

标事宜。 

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，招标人自行办理招标事宜的，应

当向有关行政监督部门备案。 

第十三条 招标代理机构是依法设立、从事招标代理业务并

提供相关服务的社会中介组织。 

招标代理机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： 

(一)有从事招标代理业务的营业场所和相应资金； 

(二)有能够编制招标文件和组织评标的相应专业力量； 

(三)有符合本法第三十七条第三款规定条件、可以作为评标

委员会成员人选的技术、经济等方面的专家库。 

第十四条 从事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业务的招标代理机构，

其资格由国务院或者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的建设行政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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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部门认定。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

关部门制定。从事其他招标代理业务的招标代理机构，其资格认

定的主管部门由国务院规定。 

招标代理机构与行政机关和其他国家机关不得存在隶属关系

或者其他利益关系。 

第十五条 招标代理机构应当在招标人委托的范围内办理招

标事宜，并遵守本法关于招标人的规定。 

第十六条 招标人采用公开招标方式的，应当发布招标公告。

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招标公告，应当通过国家指定的报刊，

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介发布。 

招标公告应当载明招标人的名称和地址、招标项目的性质、

数量、实施地点和时间以及获取招标文件的办法等事项。 

第十七条 招标人采用邀请招标方式的，应当向三个以上具

备承担招标项目的能力、资信良好的特定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发

出投标邀请书。 

投标邀请书应当载明本法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事项。 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3043


